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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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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
事 
黄
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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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昆
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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邦 
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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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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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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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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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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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
公
堂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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紅
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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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敗
者
本
堂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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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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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號
卽(
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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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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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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飮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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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會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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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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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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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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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總
會
昨
日
會
議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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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
抗
日
救
胸
總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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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
卅
日
開
全 «
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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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會
讓
。。由
幣
務
委
員
林
煥
延
主
席r
總
務
部
長 

-
黄
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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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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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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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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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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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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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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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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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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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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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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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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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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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宇
传
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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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il
。在
今
年
內
。。或
將
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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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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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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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
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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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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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
亦
未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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観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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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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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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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課
税
額
而
输
。。實
難
維
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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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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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
元•"
共
二
千
元
否
則
監
禁
六
個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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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倩
柔
舗
本
報
。
茲
聞
鑾
氏
寕
願
坐
監
一
。而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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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歌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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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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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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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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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
入
公
醫
院
施 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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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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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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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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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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歇
。
預
備
用
以
徽
納
一
九
三
九
年
之
地
稅
者
。 

計
共
一
百
九
十
萬
零
一
千
豊
百
卅
四
元
。。與
去 

年
元
月
份
同
樣
收
入
比
嵌
增
名
冗
拾 
一 萬
四
千 

四
百
卄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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聞
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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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市
地
稅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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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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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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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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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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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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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
恐
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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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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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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僱
員
。。自
發
生
罷
工
以
來
。。迄 

今
已
有
十
二
星
期
。。尙
未
能
覓
得
解
决
之
方
。 

在
被
公
司
各
支
店
。、仍
有
糾
察
員
徘
徊
於
門
外 

。
直
至
昨
星
期
二
朝
。，在
第
三
街
夾

tTT
打
梳
街 

支
店
。一 忽
接
到 
一 封
恐
嚇
信
。。有
十
名
僱
員
於 

被
朝
亦
未
見
返
工
。。公
司
執
事
還
報
知
警
局
一 

至
恐
嚇
信
之
內
容;
則
未
尤
宣
布
云
。

。
求
設
法
收
容
各
被
逐
妓
女 

本
毋
婦
女
新
時
代
會 
。昨
致
函
市
會
褒
微
市
警 

委
會
之
實
行
掃
除
邪
惡
運
動 
一
但
要
求
市
自
段 

法
收
容
被
逐
出
娼
寮
之
妓
女
云
。。

0
三
筝
人
犯
推
銷
局
例
彼
前 

昨
在
警
衙
有
三
名 *
人Si

義 
時
來
。費
意
是
李 

者
。。被
控
輸
連
及
私
藏
未
貼
有
推
銷
局
之
牌
仔 

之
薯
仔
。。各
人
自
認
有
罪
。毎
人
判
飼
欺
廿
五 

元
作
了
結
云"
。

0
討
論
抵
制
侵
畧
國
貨
辦
法 

本
鳩
職
業
勞
工
會
附
設
之
一
杯
葛
娄
員
會
」•
。爲 

討
論
擴
大
抵
制
德
。意
。日
三
國 之
貨
物
寿
法
起 

見
，。定
於
星
期
六
晚
八
点
鱸
。假
座
本
埠
省
報 

睛
堂
：
召
開
會
繕
，。目
的
在
般
立
一
恆
久
委
員 

曾
。。由
市
民
暨
關
係
團
体
之
代
表
而
組
織
之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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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
分
堂
選
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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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代
凯 

域
多
利
鳩
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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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間
溯
源
分
堂:
於
昨
念
九
號 

晚
。，選
舉
什
人
年
度
新
任
職
員
，。主
席
方
社
療 

。，宣
佈
選
舉
理
由
。"
結
果
。。當
選
總
理
雷
健
學 

。。方
社
燥
一
。書
記
雷
惜
餘
，。雷
宜
雁
，。理
財
雷 

家
勝 
雷
宜
羣
：
交
際
雷
裕
益
。。雷
宜
浣a
 

長
方
棣
竟)
。方
煒
容
。。監
督
鄺
敬
羲
，。雷
學
招 

，。核
數
鄺
遮
統
。一 雷宜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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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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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■
僑 

81 公
債
欺 

片/

<8

別
朗:
此
間
敖
國
會
。C

自
成
立
以
來
。。 

除
决
定
分
期
推
銷
公
債
：
並
組
般
斂
濟
傷
兵
雕 

民
部
。。廣
爲
募
捐
外C
餘
如
抵
貨
運
動
：
選@
 

各
方
有
力
之
國
際
宣
傳
刊
物
。-
翻
印
分
送
西
人 

。。及
與
當
地
人
士
。。聯
合
募
集
衣
物
。，運
歸
祖 

國
施
濟
難
民
号
工
作
，。 ®
不
竭
力
推
進
。。期
奏 

周
功
。。 «
會
第
四
期
现
募
之
金
公
債
；
及
敖
濟 

捐
款
。
經
於
去
年
底
着
手
結
束
。。査
募
得
債
欺 

美
金
一 
千
六
百
八
拾
元:
救
清
捐
款
一
百t 

三
元
二
角
五
分
。。已
於
元
月
十
一一
日
掃
敬s
®
 

紐
約
中
國
飯
行
。。轉
寄
政
府
縄
用
。，査
酸
會
迭 

次
募
歇
。，均
著
成
效
。C

聞
下
期
勸
募
工
作•
。不 

久
又
將
發
；B-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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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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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
日
人
捕
魚
牌
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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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二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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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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坎
政
府
漁
務
部
。，决
設
法
抑 

制
卑
詩
省
之
日
人
渔
夫
活
動
。其
抑
制
辦
法
，。 

在
减
少
日
人
漁
夫
牌
照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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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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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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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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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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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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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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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 
國
寛 
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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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
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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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1 
影
溢 
卿
彰 

第
高 
富
偉 
重
生

• 
■
管
匿
中
西
志
士
籌
欺
敕
難 

沙
省
舞
市
阻
凯
。
本
壇
華
偽
抗R
敕
國
會
。c

昨 

接
管8
母
周
朝
離•
黄
椿
廣 
黃
蔭
傳
等
君
來
函 

。。幷
附
救
清
傷
兵
難
民
義
欵 
一 百
三
十
七
元
四 

毫
五
仙
。
據
云
該
義
捐
，，乃
三 

'#-職
合
西
人
慈 

善
團
体
志
士 
。努
力
通
同
辦
理
跳
舞
游
藝
零
款 

大
會
收
成
。、其
所 «
歷
程
。."
餃
埠
西
人 $
善
大 

像
報
効
音
樂
。。周
朝
跡
君
報
効
跳
舞
期
。而
仆 

茶
点
則
由
讀
三
君
曹
報
効•C

査
其
埠
小
人
稀 

:
•
偽
竟
三
般
人
而
已
。而
能
有
此
可
観
成
績 

。。誠
難
能
可
貴
也
云
。。

■
點
城
警
世
饋 «
冠
演
劇
訓 

點
問
幀
訊
一
本
境
警 
fit 鐘
劇
社
各
人:
因
鑑
於 

—峨
侵
華?
造
成
吾
國
亘
古
以
來
未
有
之
慘
狀 

。
故
特
編
定
一
平
貴
別
容-
一前
二
分
日
夜
兩
塲 

。。定
於
貳
月
入
號
。。在
西
人
淹
派
亞
戲
院
開
演 

。。以
冀
厚 *
欺
項 »
寄
祖
國
敕
濟
戰
區
飢
寒
交 

迫
之
難
民 
一
聞
餃
社
劇
員
：
每
晚
加
緊
訓
練 

熟
習
功
夫
，•
以
期
美
滿
観
衆
之
雅
望
』。且
已
分 

转
劇
票
於
各
外
埠
。。埠
中
亦
派
員
積
極
推
銷
。 

外
埠
僑
臘
。。收
到
劇
票
者
。已
紛
紛
將
票
銀
付 

囘
。、2
有
把
鉄
毋
黃
信
協
君:
購
十
元
名
譽
票 

壹
條" 
其
熟
心
可 

aw
加
人 
一 等
云
。。

■
石
灰
審
罷
工
風
潮
將
解
决 

域
境
一
日
電
，。關
於
布
笠
巴
比
太
平
石
灰
公
司 

工
人
。。於
去
知
夏
天
發
生
罷
工
事
件
一
勞
資
雙 

方
；不
久
能
違
到
最
後
之
妥
協
。、自
工
潮
發
生 

以
來
。
勞
賣
雙
方
無
日
不
在
険
判
中
。。但
每
次 

將
竟
得
解
决
工
潮
之
辦
法 
。非
爲
公
司
方
面
則 

爲
工
人
方
面
所
反
悔
：
是
以
無
效
。。茲
聞
勢
資 

雙
方 "
均
有
讓
步
。。公
司
則
允
復
僱
所
有
工
人 

。。罷
工
者 S
罷
工
領
袖
等
而
不
分
彼
此
云
。。 

■
都
城
傳
染
症
流
行
之
所
聞 

都
朗
度
壹B
電
。，此
間
傳
染
症
。。流
行
盛
幟
。。 

於
元
月
份
報
吿
之
麻
疹
症
。•
共
二
千
零
九
十
一 

宗
之
多
。。猩
粧
熟
三
百
一
十
二
宗
。。百
日
咳
二 

百
八
卜
六
宗
。。水
痘
六
百
九
卜
四
宗
：
是
以
市 

當
道
擬
睛
求
於
衡
生
官
反
臣
氏BI

生
，。 

188 流
行 

傳
染
症
繼
續
蔓
延
不
已
。。可
否
暂
時
停
止
開
學 

云
。。■

雲
城
將
有
飛
機
載
客
來
往 

何
京 
一 日
電 
。因
維
多
利
亞
壇
代
表
國
會 »
 員 

美
曜
氏
向
政
府
建
悔
故
。
是
以

S- 
政
部gE

求
橫 

貫
坎
拿
大
航

2s
公
司
。
殷
立
雲
高*
與
維
多
利 

亜
兩
母
間
。。手
航
空
動
客
業
務
。、現
正
在»
 

劃
中
。。約
於
三
月
一
號
可
見
諸
實
施
云
。。 

■
所
請
遠
水
不
能
赦
近
火
矣 

北
雲
高
尊
一
日
電"
。在
級
丕
頼
奴
路
西
人
星
探 

八
氏
之
小
屋
。
昨
突
報
失
火
。，由
某
處
斂
火
車 

馳
至
施
敕:
聞
做
取
所
載
之
斂
火
水
龍
。二 
千 

二
百
五
十
尺
長
。。超
過
規
定
所
需
者
二
百
五
卜 

尺
。C

但
傲
處
之
水
龍
頤
距
是
探
人
氏
？
屋
遡
遠 

。、雖
用1^8

千
餘
尺
之
水
龍 •
亦
不
節
灌
救5
 

氏
之
星
。因
此SS

燒
燉
云
。。

▲
55

票
行
聯
合
會
重
要
啟
事 

敗
者
：
本0：

經
費
。■
全
噸
會
昌
微
納
中
式
費
。■ 

以
資
維
持
：a
査
照
章
繳
納
者
固
多
：
而
未
微 

者
亦
屬
不
少••
爲
此
故
特
行
瑜
吿
・
，其
未
遵
敬 

者
：
仰
於
貳
月
拾
五
號
以
前
：
將
歇
繳
交
。・如 

逾
期
不
繳
交•■
其
人
遇
有
事
故
，・
本
會
槪
不
辦 

理
：
及
永
遺
不
得
享
受
本
會
壹
切
値
利
。此
佈
・

縄監


